供货合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
甲方（需方）：

乙方（供方）：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本着平等互利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达成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供货清单
	名称
	规格
	单价

人民币：元
	数量
	总金额

人民币：元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计
	

	合计人民币大写
	


质量要求、技术参数

交货时间和方式
（一）交货时间

 乙方应于     年   月   日前交付合同货物。 

 乙方收到甲方          （全额货款、预付款）后    天内交付合同货物。   

（二）交货方式  

乙方按以下第      种方式交付货物：

1. 快递发货到甲方指定地点

2. 乙方派专人送货到甲方指定地点

3. 甲方自提

（三）包装、运输

          （甲方、乙方）负责货物的包装、运输并承担相关费用。 
货物验收

验收标准：

验收方式：甲方应在收到货物后5日内进行验收，同时在货物交接单上签字确认，并将交接单传真或邮寄至乙方。

付款方式
合同款项由甲方           （一次性或分期）支付乙方。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   

    （1）      年   月   日前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货款        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帐号为：

单位名称：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
账号：35001656007059966666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丰泽支行
税号：123505000797821710        

违约责任

甲、乙双方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，应赔偿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。

合同变更、解除和终止
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变更、解除和终止本合同。

解决争议的方式

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

其他约定事项
本合同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有效期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	甲方（章）：

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
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传真：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乙方（章）：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

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
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传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